
（上接 B7版）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１

）名称：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甲

办公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甲

法定代表人：马功勋

联系人：袁劲松

联系电话为：

０２４－８６２６８００７

传真为：

０２４－８６２６８０１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

１０２

）名称：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下埔路

１４

号

法定代表人：徐刚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２９

联系人：丁宁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４０８８２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４０８２５２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３

）名称：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９９

号院

１

号楼

１５

层

１５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９９

号院

１

号楼

１５

层

１５０１

法人代表：刘汝军

联络人：孙恺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１４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０９４

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

１０４

）名称：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人：陈韦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７３０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７３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５

）名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

３２

号国资大厦

Ｂ

座

法人代表：余磊

联系人：翟璟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客服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１２３３４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１０６

）名称：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张运勇

联系人：乔芳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００１５５

客服电话：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传真：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４２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７

）名称：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敖玲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８２０１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７８７６９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０８

）名称：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７５０

号

法定代表人：洪家新

联系人：陈敏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１６６４２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５４６５３５２９

客服热线：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９

）名称：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联系人：刘军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７５５

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０５１１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

（

１１０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１１

）名称：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６８５

弄

３７

号

４

号楼

４４９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９０３～９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８７００１１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１１２

）名称：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７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杨翼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８５６５

业务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客服热线：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０８９７

、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１３

）名称：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主楼

４Ｆ

（

０７

）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主楼

４Ｆ

（

０７

）

法定代表人：卓紘畾

联系人：王娓萍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７６８５３

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０６５５１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８７７８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ｅｎｙｕ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１４

）名称：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１

层

１１０３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２

层

法定代表人：路瑶

联系人：侯英建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０８７５６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８６４

客服热线：

９５１６２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１５

）公司名称：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盘古大观

３２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盘古大观

３２０１

法定代表人：李招弟

联系人：高晓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９３９２３

业务传真：

０１０ －５９３９３０７４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０８－００６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３

、其他代销机构

本基金发售期间，若新增代销机构，则另行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人

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５６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３１－３３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联系人：李尔华

电话：

０２０－８９１８８９７０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１７５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９

楼

负责人：程秉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５

经办律师：程秉、章小炎

联系人：程秉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卢伯卿

联系人：黄晓霞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５０００３

经办注册会计师：黄晓霞、余志亮

四、基金的名称

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受益于内需增长的行业中的优质上市公司，分享中国经济和行业持续增长带来的投资收益，追求基金

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资产支持

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

１

）大类资产配置

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宏观经济研究员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研究，策略研究员对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以及行业研究员对行

业投资价值的研究，综合考虑本基金的投资目标、市场发展趋势、风险控制要求等因素，制定本基金资产在股票、债券和现金

等大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并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调整。 所关注的主要指标如下表：

重点关注指标

宏观经济方面

ＧＤＰ

及构成：季度

ＧＤＰ

、

ＧＤＰ

构成、季度

ＧＤＰ

增长率等；

消费相关：月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速度、城镇居民收入及增长率、居民储蓄率、实际工资指数等；

工业相关：月度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工业品价格指数、月度进出口数据等；

其他：市场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人口增长率等

政策方面 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

市场资金方面

资金需求因素：

ＩＰＯ

、增发、配售等所需资金量；

资金供给因素：居民储蓄进行证券投资的增量，基金、券商自营、

ＱＦＩＩ

新增投资额、居民证券

账户新增开户数等

（

２

）行业配置策略

本基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国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以及国家内需增长

政策的扶持，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将由投资、出口驱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因此，可以预计，内需增长在中国经

济增长构成中的比重将逐步提高，将使得相关行业或企业从中获益。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受益于内需增长的行业， 以分享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带来的行业投资收益

的增长。 本基金将根据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行业的竞争结构、行业的景气程度等，对行业的投资价值进行综合评价，重点配

置明显受益于内需增长且投资价值较高的行业，积极把握内需增长所带来的投资机会。

本基金认为，受益于内需增长的行业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

①

直接受益于内需增长的行业

随着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主要生产国内消费者直接使用的终端消费品和服务的行业将从中受益，本基金将这类行业定

义为“直接受益于内需增长的行业”，即内需型行业，主要包括食品饮料、商业贸易、医药生物、金融地产、酒店旅游、家电等行

业。

②

间接受益于内需增长的行业

这类行业主要指为“直接受益于内需增长的行业”提供原材料、设备或服务的行业，这些行业的增长依赖于内需型行业的

增长，包括但不限于石油化工、金属非金属、电子设备、交通运输、建筑业等行业。

本基金将

８０％

以上的股票资产投资于受益于内需增长的行业中的优质企业。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股票投资采用备选库制度，本基金的备选库包括一级库和二级库。一级库是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旗下基金统一的

股票投资范围，入选条件主要是根据广发企业价值评估体系，通过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管理状况、竞争力优势及所处行业环

境等重点进行研究，筛选出基本面良好的股票进入一级库。 二级库是本基金所独有的风格股票投资范围。

二级股票库为本基金的风格库，其构建过程如下：

首先，在一级股票库内，根据行业配置策略，筛选出符合要求的行业的股票。

其次，通过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上述股票中筛选出基本面良好的优质公司的股票构建本基金的二级库，并重点关

注受益于内需增长的行业的优质企业。

（

１

）定量指标

上市公司的定量分析，分为财务指标分析和估值指标分析两个方面：

●

财务指标

本基金应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分别描述企业的成长性、盈

利能力、运营状况及偿债能力。

●

估值指标

在财务指标的筛选基础上，本基金还要借助不同的估值指标做进一步的筛选，主要包括市盈率、市销率、市净率等。

（

２

）定性指标

对上市公司的定性分析一般包括以下部分：

●

公司治理

●

公司是否具有合理的治理结构，公司（高管）的诚信记录是否良好；

●

上市公司的经营是否独立，控股股东是否有干涉上市公司经营的行为，是否存在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源的事项；

●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

●

企业管理团队是否团结有效、经验丰富，具有进取精神。

●

经营状况

●

企业是否有明确、合理的发展战略；

●

企业财务是否稳健，现金流是否充沛；

●

企业是否注重创新，并善于通过创新引导、创造新的需求；

●

企业是否拥有较为清晰的经营策略，经营模式。

●

竞争优势

●

市场优势：（

１

）企业的市场地位和市场份额 ，企业在细分市场是否占据领先位置；（

２

）企业是否具有品牌号召力或较高

的行业知名度；（

３

）企业在营销渠道及营销网络方面的优势。

●

资源优势：公司是否拥有独特优势的资源，如矿产资源；是否在某些领域拥有独占性的优势，如港口、机场等。

●

产品优势：公司是否拥有较为独特的、难以模仿的产品。

●

其他优势：如政府政策或股东对企业的扶持、企业对上下游定价的议价能力等因素。

●

外部环境

●

政策环境，包括产业发展政策、税收政策、准入政策、银行贷款政策等；

●

市场环境，包括行业内竞争结构，主要对手竞争策略，替代行业的威胁等。

最后，在二级库的基础上，根据投资程序，基金经理小组通过对个股价格趋势和市场时机的判断，进行最终的股票组合构

建。

３

、债券投资策略

在债券投资上，遵循稳健投资的原则，在良好控制利率风险及市场风险、个券信用风险的前提下，采用久期控制下的主动

性投资策略，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以及对个券相对价值的比较，发现和确认市场失衡，把握投资机会，实现风险收益的最

优化。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策略包括利率预测、收益曲线策略、债券配置和债券分析四个方面：

（

１

）利率预测

债券投资策略的关键是对未来利率走向的预测，并及时调整债券组合使其保持对利率波动的合理敏感性。宏观经济运行

情况直接影响政府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选择，对市场利率变动产生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利率反映了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的

变动状况。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市场利率有着不同的表现。在经济持续繁荣增长时期，投资的增长将使资金出现供不应求

的状况，从而导致利率上升；相反，在经济萧条时期，利率会随着资金需求的减少而下降。

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本基金将密切关注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率，把握领先指标，预测未来走势。除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之

外，利率还受到通货膨胀率、货币政策、汇率等的影响。

通过对利率的科学预测和对债券投资组合久期的正确把握，可以提高投资收益。 如果预计利率会下跌，债券价格会上涨，

则买入长久期的债券以达到收益的最大化。相反，如果预计利率会上涨，债券价格会下跌，则构造久期较短的债券投资组合尽

量减少利率上涨的损失。

本基金将在利率合理预期的基础上，通过久期管理，稳健地进行债券投资，控制债券投资风险。 在预期利率上升阶段，保

持债券投资组合较短的久期，降低债券投资风险；在预期利率下降阶段，在评估风险的前提下，适当增大债券投资的久期，以

期获得较高投资收益。

（

２

）收益曲线策略

收益曲线策略是以对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动的预期为依据建立或改变组合头寸。 要运用收益曲线策略，必须先确定收益曲

线变动的类型以及各种变动对组合收益率变动的影响。

收益曲线变换可以分为平行移动和非平行移动两种。平行移动包括向上平行移动和向下平行移动两种；而非平行移动则

包括平缓的收益曲线、陡峭的收益曲线、转折的收益曲线等。 不同期限结构的债券组合对不同的收益曲线变换具有不同的敏

感性。

（

３

）债券配置

本基金的债券配置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根据对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和利率趋势的判断，对债券类资产进行一级和

二级市场、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选择配置；另一方面是通过综合分析债券市场环境、品种间相对价值、债券供求关系

等，对不同债券品种进行配置。 本基金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配置：

①

一、二级市场配置

随着国债发行市场化的增强，本基金管理人将充分考量一级、二级市场的风险收益，并拟订配置策略。

②

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市场配置

就目前而言，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不如交易所市场。 本基金将在均衡流动性和收益性的基础上合理配置两个市场的投

资比例。

③

债券品种配置

我国债券市场目前发展较为成熟且流动性较好的是国债与金融债市场，这将是本基金债券投资的主要品种；随着未来企

业债与可转债市场的发展，本基金将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合理增加其投资比重。

④

期限配置

本基金将在短期、中期、长期债券中进行配置，在预测利率走势的前提下，进行久期管理和凸性管理，降低投资风险。

（

４

）债券分析

①

国债

重点关注利率水平以及国债的供求关系等。

②

企业债

重点关注发债企业的信用等级、收益率、债券的流动性以及债券的发行期限等指标。

③

可转债

本基金将在评估其偿债能力的同时兼顾公司的成长性，以期通过转换条款分享因股价上升带来的高收益。

本基金将重点关注可转债的转换价值、市场价值与其转换价值的比较、转换期限、公司经营业绩、公司当前股票价格、相

关的赎回条件、回售条件等。

４

、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加强基金风险控制，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 本基金将利用权证达到控

制下跌风险、增加收益的目的。

根据有关规定，本基金投资权证目前遵循下述投资比例限制：

（

１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千分之五。

（

２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百分之三。

（

３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超过该权证的百分之十。

若未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有新规定的，本基金在履行相关程序后将按最新规定执行。

九、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

５５％×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４５％×

中证全债指数。

如果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停止计算编制这些指数或更改指数名称， 本基金可以在履行相关程序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

时公告。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本基金可以在履行相关程序

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其预期收益和风险高于货币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而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的中高风险、中高收益品种。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

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３１３

，

８３１

，

４６８．６１ ７３．７０

其中：股票

１

，

３１３

，

８３１

，

４６８．６１ ７３．７０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４７

，

７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２９

其中：债券

１４７

，

７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２９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１４

，

１８２

，

５０７．３５ １７．６２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６

，

９４９

，

９２４．０６ ０．３９

７

合计

１

，

７８２

，

７２８

，

９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４５

，

４４１

，

９７６．８４ ２．５６

Ｃ

制造业

２７４

，

６８１

，

４８９．７０ １５．４８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４５

，

４３２

，

４００．９５ ２．５６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９

，

５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７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９７

，

８１３

，

８１９．４５ ５．５１

Ｊ

金融业

３９１

，

１６５

，

６６８．９１ ２２．０４

Ｋ

房地产业

３３３

，

７８２

，

４８１．５６ １８．８１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８

，

６９７

，

１１１．２０ ３．３１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７

，

２６１

，

５２０．００ ２．１０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１

，

３１３

，

８３１

，

４６８．６１ ７４．０２

（三）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００００２４

招商地产

４

，

２６２

，

１０１ １０２

，

２９０

，

４２４．００ ５．７６

２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９

，

９０７

，

１１１ ９９

，

９６２

，

７４９．９９ ５．６３

３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９

，

６８５

，

８１５ ９５

，

６９５

，

８５２．２０ ５．３９

４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７

，

２５９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２

５ ０００００１

平安银行

６

，

９９９

，

９０９ ８３

，

１５８

，

９１８．９２ ４．６９

６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

７ ６００３８３

金地集团

１１

，

８６６

，

３３５ ７１

，

４３５

，

３３６．７０ ４．０２

８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６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２

９ ３０００７９

数码视讯

２

，

４７０

，

６００ ６５

，

６４３

，

８４２．００ ３．７０

１０ ００２１４６

荣盛发展

５

，

０５５

，

８４２ ６４

，

３６０

，

８６８．６６ ３．６３

（四）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４７

，

７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３３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４７

，

７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３３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４７

，

７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３３

（五）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１０２６１ １１

国开

６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７

，

７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３３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

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股指期货交易。

（九）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

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国债期货交易。

（十）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根据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１３１８．ＳＨ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发布的《关于平安证券收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事先告知书的公告》显示，中国平安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平安证券收到证监会的处罚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平安证券给予

警告并没收其在万福生科发行上市项目中的业务收入人民币

２

，

５５５

万元，并处以人民币

５

，

１１０

万元的罚款，暂停其保荐机构

资格

３

个月。

本基金对中国平安（

６０１３１８．ＳＨ

）的持仓主要是在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买入的，投资逻辑如下：

当时股价平均对应

２０１３

年

０．８ＸＰ／ＥＶ

的估值水平，已较充份反映行业负面政策和景气下行趋势，下行空间有限，同时公司

基本面正在产生积极变化：第一，管理层调整经营战略，积极打造综合金融平台，尤其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居领先低位；第二，公

司对保单定价利率放开有较充份准备，保险业务发展领先同业、好于市场预期；第三，银行业务取得长足进步，收入增速显著

提升。 另外，尽管平安证券受证监会处罚，但其收入和利润占比较低，对公司经营影响甚微。

除上述证券外，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

公开谴责和处罚的情况。

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００８

，

５２４．３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４

，

１３０

，

０３７．５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１

，

８１１

，

３６２．２３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６

，

９４９

，

９２４．０６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７４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

非公开发行流通受限

十二、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业

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４．１９－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０．１７％ １．３６％ －２．８４％ ０．９４％ １３．０１％ ０．４２％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３．７１％ １．２８％ －１１．９６％ ０．７２％ －１１．７５％ ０．５６％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８．７５％ １．２０％ ６．２５％ ０．７０％ ２．５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６．３０ －１４．２９％ １．５０％ －５．９４％ ０．８３％ －８．３５％ ０．６７％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今

－２１．００％ １．３１％ －１０．４６％ ０．７８％ －１０．５４％ ０．５３％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本基金建仓期为基金合同生效后

６

个月。 建仓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本基金合同有关规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

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

支付。

（五）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

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广发

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２０１３

年

１

号）的内容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２

、在“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３

、在“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相关的代销机构并对原有销售机构的资料进行更新，相关事宜均已公告。

４

、在“第九部分 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５

、在“第十部分 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基金业绩。

６

、根据最新公告，对“第二十二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内容进行了更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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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为本基金的场外销售机构，并及时公

告。

3、场内销售机构

（1）本基金的场内销售机构为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和具有基金代销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包括：

国泰君安、广发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西南证券、华龙证券、大同证券、民生证

券、山西证券、长江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广州证券、兴业证券、华泰证券、渤海证券、中信证券（浙江）、万联证券、

国元证券、湘财证券、东吴证券、东方证券、光大证券、上海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平安证券、华安证券、东北证

券、南京证券、长城证券、国海证券、财富证券、东莞证券、中原证券、国都证券、恒泰证券、中银国际证券、齐鲁证

券、华西证券、国盛证券、新时代证券、华林证券、中金公司、宏源证券、华福证券、世纪证券、德邦证券、金元证券、

西部证券、东海证券、信泰证券、中航证券、第一创业证券、中信建投证券、财通证券、安信证券、银河证券、华鑫证

券、瑞银证券、国金证券、中投证券、中山证券、红塔证券、日信证券 、西藏证券 、方正证券、联讯证券、江海证券、

银泰证券、民族证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爱建证券、英大证券等。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法定代表人：周明

电话：（010）59378856

传真：（010）59378907

联系人：崔巍

（三）律师事务所

名称：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24C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24C

负责人：刘南平

电话：（0755）83515488

传真：（0755）83515323

经办律师：李伟东 肖革文

联系人：李伟东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202号普华永道中心11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021）23236837

传真：（021）23238800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张晓艺

联系人：张晓艺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国投瑞银瑞和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股票型。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份额分级

（一）基金份额结构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包括国投瑞银瑞和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简称“瑞和300份额” ）、国投

瑞银瑞和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小康份额（简称“瑞和小康份额” ）与国投瑞银瑞和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之远见份额（简称“瑞和远见份额” ）。 其中，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的基金份额配比始终保持1∶1的

比率不变。

（二）基金的基本运作概要

1、本基金通过场外、场内两种方式公开发售。 基金发售结束后，场外认购的全部份额将确认为瑞和300份额；

场内认购的全部份额将按1∶1的比率确认为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

2、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瑞和300份额接受场外与场内申购和赎回；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只上

市交易，不接受申购和赎回。

3、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在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的存续期内，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合同》

的约定办理瑞和300份额与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之间的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4、在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存续期内的每一个运作周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

合同》的规定对本基金所有份额进行基金份额折算，将本基金所有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元。 其中，如

果瑞和300份额折算前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1.000元，基金份额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瑞和300份额的份额

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加，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各自的新增份额将全部折算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

瑞和300份额；如果瑞和300份额折算前的基金份额净值小于或等于1.000元，基金份额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

有的瑞和300份额、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各自的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缩减。

（三）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概要

1、存续期限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按运作周年滚动存续。

2、运作周年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一周年的运作期间（截止每满一周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该工作日次日起开

始计入下一个运作周年）。

第一个运作周年指《基金合同》生效日至基金运作满1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第二个运作周年指第一个运作

周年结束后的次日至基金运作满2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第三个运作周年指第二个运作周年结束后的次日至基

金运作满3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以此类推。

如，假设本基金成立于2009年9月23日，基金运作满1年、满2年、满3年的对应日分别为2010年9月22日（周三）、

2011年9月22日（周四）、2012年9月22日（周六），以此类推；其中，假设2010年9月22日、2011年9月22日和2012年9月

21日（周五）分别为本基金运作满1年、满2年、满3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则本基金成立后的第一个运作周年的运

作期间为2009年9月23日至2010年9月22日，第二个运作周年的运作期间为2010年9月23日至2011年9月22日，第三

个运作周年的运作期间为2011年9月23日至2012年9月21日，而2012年9月22日（周六）为第四个运作周年的首日；

其他运作周年的计算类同。

运作周年是计算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的基本期间。

3、基金份额配比

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的基金份额配比始终保持1∶1的比率不变。

4、年阀值

本基金设置年阀值，年阀值为10%（以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为基准计算）。

年阀值指预先设定的各个运作周年内划分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不同分成比例的临界点。

5、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的净值分成

本基金一份瑞和小康份额与一份瑞和远见份额构成一对份额组合，一对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的份

额组合的净值之和将等于两份瑞和300份额的净值。

在任一运作周年内，如果瑞和300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1.000元，则在每份瑞和小康份额与每份瑞和远见

份额各自获得1.000元净值的基础上，本基金将以年阀值为基准，将瑞和300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超出1.000元的部

分划分成年阀值以内和年阀值以外的两个部分，与此相对应，对于每一对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的份额

组合所包含的年阀值以内的部分，由一份瑞和小康份额与一份瑞和远见份额按8∶2的比例分成；对于每一对瑞和

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的份额组合所包含的年阀值以外的部分，由一份瑞和小康份额与一份瑞和远见份额按

2∶8的比例分成。

在任一运作周年内，如果瑞和300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小于或等于1.000元，则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

的基金份额净值相等，且等于瑞和300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6、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的终止运作

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可申请终止运作。 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决议须经本基金所有份额以特别决议的形式表决通过，即须经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瑞和300份额、瑞和小

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各自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含2/3）通过方为有效。

七、基金的份额配对转换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在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的存续期内，基金管理人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

办理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一）份额配对转换是指本基金的瑞和300份额与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之间的配对转换，包括分拆和

合并两个方面。

1、分拆。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的每两份瑞和300份额的场内份额申请转换成一份瑞和小康份额与一份瑞

和远见份额的行为。

2、合并。 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的每一份瑞和小康份额与一份瑞和远见份额进行配对申请转换成两份瑞

和300份额的场内份额的行为。

（二）份额配对转换的业务办理机构

份额配对转换的业务办理机构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基金投资者应当在份额配对转换业务办理机构的营业场所或按其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份额配对转换。 深圳

证券交易所、基金登记结算机构或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份额配对转换的业务办理机构，并予以公

告。

（三）份额配对转换的业务办理时间

国投瑞银瑞和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于2010年4月27日起开通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份额配对转换的业务办理日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份额配对转换时除外），业务

办理时间为上午9∶30-11∶30和下午1∶00-3∶00。 在此时间之外不办理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更改或实际情况需要，基金管理人可对份额配对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进行调整

并公告。

（四）份额配对转换的原则

1、份额配对转换以份额申请。

2、申请进行“分拆” 的瑞和300份额的场内份额必须是偶数。

3、申请进行“合并” 的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必须同时配对申请，且基金份额数必须同为整数且相

等。

4、瑞和300份额的场外份额如需申请进行“分拆” ，须跨系统转登记为瑞和300份额的场内份额后方可进行。

5、份额配对转换应遵循届时相关机构发布的相关业务规则。

基金管理人、基金登记结算机构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视情况对上述规定作出调整，并在正式实施前2日在至

少一家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五）份额配对转换的程序

份额配对转换的程序遵循届时相关机构发布的最新业务规则，具体见相关业务公告。

（六）暂停份额配对转换的情形

1、基金管理人可对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的最低和最高保有份额总额进行限制。 当瑞和小康份额与

瑞和远见份额的份额总额接近或低于最低保有份额总额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并”

申请；当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的份额总额接近或高于最高保有份额总额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分拆” 申请。

2、深圳证券交易所、基金登记结算机构、份额配对转换业务办理机构因异常情况无法办理份额配对转换业

务。

3、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或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刊登暂停份额配对转换业务的公

告。

在暂停份额配对转换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份额配对转换业务的办理，并依照有关规定在

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七）份额配对转换的业务办理费用

投资者申请办理份额配对转换业务时，份额配对转换业务办理机构可按照不高于0.3%的标准收取佣金，其中

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具体见相关业务公告。

八、基金份额折算

在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存续期内的各个运作周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本基金将按以下规则进行基

金份额折算。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每个运作周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三）基金份额折算频率

每个运作周年末折算一次。

（四）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在每个运作周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本基金按以下两种情形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1、瑞和300份额折算前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1.000元

折算日日终，本基金所有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元，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瑞和300份额

的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加，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各自的新增份额将全部折算成瑞和300份额的场

内份额。

（1）瑞和300份额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

瑞和300份额的折算比例＝折算日折算前瑞和300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1

瑞和300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折算前瑞和300份额的份额数×瑞和300份额的折算比例

瑞和300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

基金财产；瑞和300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时，折算日折算前瑞和300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瑞和300份额的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

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2）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

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的折算比例＝折算日折算前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的基金份

额净值／1

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瑞和300份额的场内份额＝折算前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

远见份额）的份额数×［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的折算比例－1］

折算后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的份额数＝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折算前的份额数

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瑞和300份额的场内份额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

额计入基金财产。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时，折算日折算前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瑞和小康份额（瑞

和远见份额）的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3）折算后瑞和300份额的总份额数

折算后瑞和300份额的总份额数＝瑞和300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瑞和小康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瑞和300

份额的场内份额＋瑞和远见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瑞和300份额的场内份额

2、瑞和300份额折算前的基金份额净值小于或等于1.000元

折算日日终，本基金所有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元，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瑞和300份额、

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各自的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缩减。 折算公式为：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折算日折算前瑞和300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1

瑞和300份额（或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折算前瑞和300份额（或瑞和小康份

额、或瑞和远见份额）的份额数×基金份额折算比例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瑞和300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

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瑞和300份额的场内份额、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

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时，折算日折算前瑞和300份额（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基金

份额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五）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为保证基金份额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的上市交易和瑞和300份额的申购或赎回等业务，具

体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六）基金份额折算的公告

1、基金份额折算方案必须最迟于实施日前2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

2、基金份额折算结束后，基金管理人应在2日内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并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九、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被动的指数化投资管理，实现对沪深300指数的有效跟踪，力求将基金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

准之间的日平均跟踪误差控制在0.35%以内，年跟踪误差控制在4%以内。

十、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对象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权证及法律、法规

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85-95%，原则上投资于沪深300指数成份股票、备选成份股票的资产占

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 除股票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5-15%，权证投资占基金资产

净值的比例为0-3%，现金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于其他金融工具，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

投资范围。

本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上述相关规定。

十一、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被动式指数基金，原则上采用指数复制投资策略，按照个股在基准指数中的基准权重构建股票组

合，并根据基准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地调整，以复制和跟踪基准指数。

当预期指数成份股调整和成份股将发生分红、配股、增发等行为时，或者因特殊情况（如股权分置改革等）

导致基金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基准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对基金的投资组合进行适当调整，并可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辅以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资管理，以有效控制基金的跟踪误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95%×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银行同业存款利率

本基金是以沪深300指数为标的指数的被动式、指数型基金，对沪深300指数成份股的配置基准为95%，故以此

为业绩比较基准，能够准确地反映本基金的投资绩效。

如果沪深300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或者沪深300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单纯更名除外），或者由于指数编

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沪深300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本基金的投资标的指数及业绩比较基准，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

审慎性原则和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变更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并依据市场代表性、流动性、与原指

数的相关性等诸多因素选择确定新的标的指数。

本基金由于上述原因变更标的指数，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在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应于正式

实施变更前2日内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十三、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

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十四、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3年9月30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326,543,101.93 93.70

其中：股票

326,543,101.93 93.70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8,415,503.50 5.28

7

其他各项资产

3,532,340.85 1.01

8

合计

348,490,946.28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1）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A

农、林、牧、渔业

2,461,347.91 0.71

B

采矿业

23,212,489.72 6.68

C

制造业

116,901,300.47 33.66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9,595,274.07 2.76

E

建筑业

11,593,691.53 3.34

F

批发和零售业

11,337,836.05 3.26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413,443.94 2.13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238,992.04 2.37

J

金融业

109,980,217.16 31.66

K

房地产业

16,277,238.69 4.69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401,926.32 0.69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420,687.64 0.70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280,884.78 0.37

S

综合

3,427,771.61 0.99

合计

326,543,101.93 94.02

（2）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3、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1）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600016

民生银行

1,490,007 14,244,466.92 4.10

2 600036

招商银行

1,117,262 12,200,501.04 3.51

3 601166

兴业银行

770,984 8,611,891.28 2.48

4 601318

中国平安

214,077 7,642,548.90 2.20

5 600000

浦发银行

714,877 7,213,108.93 2.08

6 600837

海通证券

517,072 6,468,570.72 1.86

7 000002

万科

A 618,427 5,646,238.51 1.63

8 600030

中信证券

440,044 5,408,140.76 1.56

9 601288

农业银行

2,078,457 5,196,142.50 1.50

10 601328

交通银行

1,003,218 4,313,837.40 1.24

（2）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4、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资产。

5、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资产。

6、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资产。

8、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包括"中国平安"214,077股，市值764万元，占基金资产净值2.20%；根据中国

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5月21日公告，该集团控股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决定对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给予警告并没收其在万福

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项目中的业务收入人民币2,555万元，并处以人民币5,110万元的罚

款，暂停其保荐机构资格3个月。 2012年，平安证券投行业务承销佣金收入占该集团营业收入的0.19%，投行业务利

润占该集团净利润的0.66%。基金管理人认为，本处罚对该集团经营活动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未改变该集团基本

面。 本基金对上述股票的投资严格执行了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投资决策程序。

除上述情况外，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也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2）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属于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3）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53,541.36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3,427,388.29

3

应收股利

34,841.83

4

应收利息

3,408.12

5

应收申购款

13,161.25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532,340.85

（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资产。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1）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2）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6）本基金本期未投资托管行股票、未投资控股股东主承销的证券，未从二级市场主动投资分离交易可转债

附送的权证，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未违反相关法规或本基金管理公司的规定。

十五、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

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净值表现详见下表：

国投瑞银瑞和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截止2013年9月30日）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09．10．14

（基金合同生

效日）至

2009.12.31

6.00% 1.43% 11.22% 1.59% -5.22% -0.16%

2010.01.01

至

2010.12.31 -12.14% 1.51% -11.77% 1.50% -0.37% 0.01%

2011.01.01

至

2011.12.31 -24.11% 1.23% -23.82% 1.23% -0.29% 0.00%

2012.01.01

至

2012.12.31 7.76% 1.21% 7.30% 1.22% 0.46% -0.01%

2013.01.01

至

2013.06.30 -13.08% 1.47% -12.11% 1.42% -0.97% 0.05%

2013.07.01

至

2013.09.30 10.06% 1.37% 9.02% 1.36% 1.04% 0.01%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今

-27.14% 1.35% -23.14% 1.35% -4.00% 0.00%

注：1、本基金是以沪深300指数为标的指数的被动式指数型基金，对沪深300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配置

不低于80%，故以95%×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银行同业存款利率作为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2、本基金对业绩

比较基准采用每日再平衡的计算方法

十六、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7、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8、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运作相关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1%÷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

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

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2%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22%÷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

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

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3－7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

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瑞和300份额的申购费率

（1）瑞和300份额的场外申购费率如下表：

申购金额（

M

）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2%

100

万元

≤M＜500

万元

0.7%

500

万元

≤M＜1,000

万元

0.2%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2）瑞和300份额的场内申购费率由基金代销机构比照场外申购费率执行。

（3）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

用。

2、瑞和300份额的赎回费率

（1）瑞和300份额的场外赎回费率如下表：

持有时间（

T

） 赎回费率

T＜1

年

0.5%

1≤T＜2

年

0.25%

T≥2

年

0%

注：上表中，1年按365天计算。

（2）瑞和300份额的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0.5%。

（3）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扣除用于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财产，赎回

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例下限。

3、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2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

对特定地域范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者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

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基金

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瑞和300份额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

（五）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的计算

1、申购费用的计算的计算

申购费用=申购金额×申购费率/（1＋申购费率）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申购费用

2、赎回费用的计算

赎回总金额＝赎回份额×赎回当日瑞和300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率

3、本基金的转换费用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进行转换，转换业务的具体开办时间和转换

规则请参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基金转换公告。

（六）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

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

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2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七）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七、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

资管理活动，对2013年5月29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1、在“重要提示” 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投资组合报告的截止日期。

2、在“三、基金管理人” 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概况和主要人员情况的信息。

3、在“四、基金托管人” 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主要人员情况和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的内容。

4、在“五、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更新了原有销售机构的信息，增加了新增代销机构的概况；更新了注册登记

机构信息。

5、在“十二、基金的投资” 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6、在“十四、基金的业绩” 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7、在“二十八、其他应披露事项” 部分，更新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截止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以

及其他应披露事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 欲查

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详细内容，可登录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